附件1
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红梅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拟征收范围的规划意见

泉资规函〔2024〕361号

鲤城区人民政府：

贵区《关于商请确认红梅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红线范围规划用途的函》（泉鲤政函〔2024〕73号）收悉。现提出规划意见如下：

红梅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拟征收范围位于古城片区东北部，崇福路以西。拟征收范围内的新改扩建建筑高度、风格、尺度应符合《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的要求，涉及古树名木、文物保护、历史建筑等，应专项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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